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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99 年還被監察院提出糾正。 

二、本席在今年 3 月份第一會期施政總質詢時，曾針對大台北新劇院進度提出詢問，當時劇院

的進度是「文化部正與新北市政府就劇院營運模式、後續雙方合作方式、推動策略等議題

進行研商討論。」7 月底龍部長拜訪新北市時，因驚訝於新北市僅藝文中心一處展演空間，

表示「文化部擬由市府辦理大台北新劇院 BOT 招商，興建包括住商及劇院混合的量體；未

來劇院營運是否由中央經營，目前中正文化中心正進行財務試算，預計本月底前定案。」 

三、事實上，該劇院難產的關鍵在於，中央與地方均不願編列預算進行後續經營。中央認為，

劇院在新北市，新北市府應該編列預算負責經營，而新北市政府認為，此為國家級劇院，

應比照兩廳院經營模式，不應由新北市負責後續經營。中央與地方互踢皮球，大台北新劇

院究竟蓋或不蓋，應該要有明確答案，否則讓新板特區這塊價值超過五百億的土地繼續作

為全國最貴機車停車場，實非明智之舉。 

四、故本席要求文化部應於兩週內針對是否繼續興建大台北新劇院提出具體說明。若繼續興建

該劇院，文化部與新北市政府應就後續經營模式、管理單位、經費分配等問題訂出方案。

若擔心該劇院成為巨大蚊子館而傾向不興建，也請文化部給出明確答案，以利地方重新規

劃該劇院土地，達到地盡其利的最終目標。 

（六十六）本院江委員惠貞，鑑於國內醫療糾紛層出不窮，醫療訴訟頻

仍，動輒以刑罰介入醫病關係，導致醫院與醫師採取「防禦

性醫療」，對病患來說並非好事。而高度緊張的醫病關係，

形成內科、外科、婦科、兒科與急診等風險較高科別醫師出

走潮，也讓剛完成學業的準醫師們裹足不前，反而選擇風險

較低的醫美、皮膚科，形成「五大皆空」、「救醜不救病」

的怪異現象。本席要求法務部、衛生署及相關單位應於一個

月內召開會議，研商設立醫療仲裁機制，減少醫療訴訟，緩

和醫病關係，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目前民眾主張醫院出現醫療疏失時，所採取的方式多為提出刑事訴訟，並附帶民事賠償，

而檢察官在處理醫療訴訟案件，也習慣將民事賠償和解納入刑事追溯考量，形成特殊「以

刑逼民」現象。未免官司纏身，導致醫院與醫師採取「防禦性醫療」，對較嚴重的緊急病

患，寧可讓對方轉診也不願盡力救治，或要求初診病患進行不必要的精密檢查，白白耗費

許多醫療資源。同時也造成內科、外科、婦科、兒科與急診等醫療糾紛風險較高的科別，

出現一波波醫護人員出走潮，未來將面臨產婦接生須預約、沒有外科醫師替病患開刀的窘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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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據調查，台灣平均每天就有 15 件醫療訴訟案件，台灣醫師被告率世界第一。未免身陷官

司訴訟，醫師們「趨吉避凶」，逃避重症科別。中華民國醫師公會統計，台灣 368 個鄉鎮

市區，已有高達成 3 沒有婦產科醫師；在嘉義縣，每名兒科醫師要照顧高達 4,148 名兒童；

全台灣有成 6 鄉鎮市區的居民，面臨假日生病沒有急診醫師的危機。醫界因此大聲疾呼「

醫療過失行為除罪化」，主張修改《醫療法》增訂「重大過失」條文，將醫療疏失刑責合

理化。 

三、然將醫療行為排除在《刑法》業務過失範圍之外，是引起正反兩面爭議的重大議題，恐怕

無法在短時間內提出結論，對於解決不合理的「以刑逼民」現象，並緩和緊繃的醫病關係

貢獻實在不大。誠如馬總統日前指出的，醫療行為是「三分鐘決生死」的高危險行業，應

該形成一套將刑事處罰與民事賠償適度區別的機制，才是解決醫療糾紛的適當方法。 

四、醫療仲裁制度沒有目前受爭議的除罪化問題，也能將醫療糾紛從刑事、民事訴訟中切割，

讓醫事人員不用提心吊膽擔心刑責加身，民眾、醫師也不用花費 3、5 年時間進行民事訴訟

，不但節省訴訟資源，也為緊張的醫病關係解套。故本席建請法務部、衛生署及相關單位

於一個月內召開會議，依據《仲裁法》規劃醫療仲裁制度，其中須納入公開醫療同意書、

仲裁委員選任、相關費用收取方式等項目，以減少醫療糾紛，導正錯置的醫病關係。 

（六十七）本院林委員佳龍，就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扣費辦法案，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衛生署於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扣費辦法中應將起算基準由新台幣兩千元提高至新台幣兩萬元

，並訂定除外條款，針對靠微薄年利息過生活的族群應該要排除在外，避免造成「劫貧濟富」

的效果。 

二代健保即將於明年元月上路，依照目前的設計，定存戶凡在郵局和銀行每筆利息超過兩

千元者，金融機構就須「就源扣繳」，以單筆利息所得 2%作為健保補充保費。雖然存款上限以

一千萬元來計，正因採單筆來計算，不需累進加總，近來爆發定存戶的拆單潮，紛紛將原存款

會拆成每筆十萬元的定存單。就該項業務而言，銀行以往十分鐘即可以處理完畢，現在作業時

間卻得花費三十分鐘以上，真是徒耗企業和社會成本的擾民政策。本席認為，此項政策就如同

前陣子的證所稅翻版，為了收這少少的利息費，稅基反而流失更多，足見馬政府「短視近利」

，施政無方。 

以目前一年期定儲利率約 1.37%計算，只要單筆超過十四．七萬元的定存，每年利息收入就

超過兩千元。然自今年五、六月起，銀行開始出現到期定存，為了明年上路的二代健保，金融

行庫已爆發中途解約的拆單潮，以一百萬元定存為例，通常會拆成十筆，每筆十萬元，增加行

政成本，銀行界大喊吃不消。 

本席認為，這是繼證所稅後政府又一項「殺雞取卵」的「秀逗政策」，目前全國郵局及銀


